


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油品加工装置优化升级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意见
2021年3月1日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和审批部门意见等要求，组织召开了《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油品加工装置优化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检查会（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和专家实地踏勘了工程项目现场，查看了项目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及周边环境，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工程概况及其环保管理要求执行情况的介绍和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监测报告》技术内容的汇报，查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结合现场查看情况，经认真讨论和评议，形成验收现场检查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金澳科技位于潜江市经济开发区章华北路66号，金澳科技生产装置主体装置均采用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及浙大中控的DCS计算机系统控制。炼油生产装置有重交道路沥青、重油催化、延迟焦化、汽柴油混合加氢、制氢、硫磺回收等，炼油一次加工能力500万吨/年；化工生产装置有聚丙烯等；与主体生产配套的装置设施有余热发电、含油污水深度处理与回收利用、气柜回收及水、电、汽、风等辅助设施。
本项目是对50万吨/年重交道路沥青、60万吨/年汽柴油混合加氢、10000Nm3/h干气制氢装置进行升级改造，配套40万吨/年汽油加氢、100万吨/年柴蜡油加氢和20000Nm3/h干气制氢及20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升级改造完成后汽油品质得到提升。
建设单位目前共有员工1290人，本技改项目完成前后均不新增员工。本项目除设备检修外，常年不间断运行，生产车间员工实行四班三运转工作制，每班工作8小时。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委托湖北谋创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油品加工装置优化升级改造项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0年5月11日潜江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潜环评审函[2020]24号）。该项目于2020年6月开工建设，2020年12月竣工进入调试期。
3、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7188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830万元，占总投资的1.15%。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油品加工装置优化升级改造项目的建设内容及环保措施落实及运行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本项目不涉及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1、废水：项目废水包括含硫废水（酸性废水）、含油废水、电脱盐废水、清排水（包括凝结水、化水站清排水）等生产废水以及员工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主要污染物包括CODcr、NH3-N、BOD5、硫化物、挥发酚、石油类、氰化物等，其中各装置排出的含硫污水通过含硫污水管网送至一座120m3/h酸性水汽提装置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出水一部分作为重交沥青蒸馏等装置进行回用，其余与其它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均进入厂区原有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180t/h，采用“隔油+气浮+厌氧+A/O+二沉淀+高级氧化反应池+曝气生物滤池+机械过滤器+OTHPs+多腔生物活性炭滤器”处理工艺，经处理的废水达到《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表1间接排放标准和潜江市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接纳标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后进入潜江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尾水排入汉南河。
2、废气
[bookmark: _GoBack]1）有组织废气：项目重交道路沥青装置常减压加热炉废气依托原有1根65米高排气筒排放；干气制氢装置转化加热炉废气由1根45米高排气筒排放；干气制氢装置原料加热炉废气依托原有1根20米高排气筒排放；柴蜡油加氢装置分馏进料加热炉废气由1根45米高排气筒排放；汽油加氢装置一返、二返加热炉废气分别各自依托原有1根30米高排气筒排放（以上所有排气筒均增设低氮燃烧火嘴和在线监测设备）；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通过“预处理+生物洗涤+生物过滤”处理后经1根20m高排气筒排放，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非甲烷总烃和臭气浓度。
2）无组织废气：项目无组织废气来源于设备、集输管道、储罐的微量逸散以及未完全收集处理到的少量工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建设单位对原油、汽油装车鹤位设置了油气回收系统（油气回收工艺配置有制冷单元、活性碳吸附单元、控制单元等三个部分。装车台废气收集后一起经由集气管、凝液罐后，经油气增压风机增压至10KPa左右，进入本装置低温冷凝单元的油气冷凝器，经过三级冷却，温度可降低至-75℃以下，从而冷凝出干净的烃类碳氢化合物液体）；建设单位每个季度均会对涉及挥发性有机物的装置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委托专业机构严格按照《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及相关规范，进行实施。
3、噪声
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大功率机泵、加热炉、空冷机、引风机、压缩机等。通过在各种风机进出口加装消声器及用软管连接，并采用减振底座；水泵进出口加装避振喉，基础增加橡胶减振垫等措施来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项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集中堆放，定期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催化剂、废脱硫剂、废保护剂、废瓷球、废油泥污泥、废碱渣等，经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废催化剂、废脱硫剂、废保护剂、废瓷球定期交由江西华荣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处置；废油泥、污泥等定期交由潜江东园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碱渣送至酸性水汽提装置回收利用。
5、其它环保设施
建设单位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并落实了相关环境风险和事故防范应急处
理处置措施。厂区内设置有1座32000m3应急事故池，确保生产事故污水不排入外环境。本项目各生产装置区工艺物料都处在密闭系统中，设备和管线均采取严格的密闭措施，防止物料泄漏，大部分装置还采取三种措施以控制危险物料（自动控制、联锁系统和安全阀）。另外，危险预警系统还设有温度、压力、可燃及有毒气体泄漏报警，液位检测及相应联锁。一旦发生泄漏事故，将自动开启安全阀，切断物料输送。厂区内分区防渗，加强设备、管道的查漏巡检，加强员工环保培训，定期开展环境风险防范演练。本项目各生产装置区均设有围堰，防止物料泄漏后四处漫溢，围堰内设有收集沟，并由切换阀门控制，确保泄漏的物料及消防废水等可进入事故池。
四、验收监测结果
1、废水：验收监测期间，污水处理站废水排口中硫化物、挥发酚、总氰化物均未检出；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氨氮监测结果符合潜江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污水接管标准；石油类、硫化物、挥发酚和总氰化物监测结果均符合《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表1间接排放标准限值。污水处理站对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和氨氮的处理效率分别为93.6%、94.0%、93.8%和99.4%。
2.地下水：验收监测期间，地下水中pH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挥发性酚类、锰、铁、耗氧量、氨氮、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亚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汞、砷、镉、铅、铜、甲苯、六价铬、苯乙烯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
3、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各生产装置工艺废气排气筒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监测结果均符合《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表3“工艺加热炉”标准限值要求；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设施出口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符合《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表3“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装置”限值要求，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监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设施对氨、硫化氢和非甲烷总烃的处理效率分别为：86.5%、51.0%和92.2%。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监测结果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浓度标准限值要求；氨、硫化氢和臭气浓度监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二级新扩改建”标准限值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敏感点处氨、硫化氢监测结果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附录D.1“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非甲烷总烃监测结果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中限值要求。
4、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南侧、西侧噪声昼间、夜间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项目厂界东侧、北侧噪声昼间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要求；项目厂区东侧曹滩村昼间、夜间监测结果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
5、土壤：验收监测期间，重交道路沥青装置区和污水处理站区域表层、中层和深层土中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石油烃（C10-C40）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限值要求。
6、总量控制
    技改后，全厂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指标要求。技改后，本项目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均在全厂总量控制指标余量内。
五、后续整改要求与建议
1.进一步说明项目建设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企业对项目变更说明（包括变更内容、变更原因）应作为报告附件；报告应分析环保设施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明确变更属性。
2.完善项目环境管理检查内容（包括环境管理机构、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及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在环境管理检查中应说明项目调试运行期是否涉及污染纠纷、投诉和环保处罚等。
3.进一步说明项目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应急措施及应急资源储备的检查情况，如果存在问题，应提出整改要求。
4.完善危险废物暂存间物联网监管系统；完善项目危险废物外委处置单位协议及资质附件；完善项目排水许可文件。
5.按国家规范要求，完善环保设施标识标牌的设置；各废气收集、处理装置在线监测系统及危险废物暂存间物联网监管系统等相关资料应作为报告附件。
6.补充项目涉及的环保设施图片及文字说明；完善项目总平面布局图，标明油品加工装置优化升级改造项目、环保设施及验收监测点位位置。
六、验收检查结论
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油品加工装置优化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内容和环境保护设施按环评批复要求进行了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性质和主要环保设施无重大变更，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总体满足环保要求；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的主要污染物实现了达标排放。验收组结合现场检查情况，认为该项目在落实后续整改要求后，总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及信息附后。

金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油品加工装置优化升级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
202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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